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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年顺德区大良街道本原小学面向社会 

公开招聘教师公告 

 

根据《广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办法》、《2017 年顺

德区公办中小学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教师公告》要求，结合我校

师资需求缺口实际，现就 2017 年我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教师公

告如下： 

     一、学校情况简介 

本原小学创办于公元 1906 年，始创时称为“本原学堂”，

是顺德区历史最悠久的小学之一。学校有符合现代教育要求的

综合楼、图书馆、艺术楼、教学楼、运动场、生活楼；校园布

局科学规范，环境优雅，绿树成荫。现有 48 个教学班，在校学

生 2190 人。    

   本原小学建校百年，有着深厚人文底蕴，高雅的办学品味，

教育成绩斐然。它是广东省最早一批省一级学校，最早一批省

绿色学校。近年来，学校以“实施阳光教育培养阳光孩子”为

办学理念，将校园打造成为孩子们体验成长乐趣，享受学习快

乐的乐园。优质的教育服务， 培养出充满“阳光气息”本原学

子，成为社会、家长对本原小学最大的认同。学校连续多年评

为顺德区先进学校，曾先后荣获“全国课题优秀实验学校”“广

东省德育示范学校”“广东省书香校园”“广东省义务教育规

范学校”的光荣称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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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二、招聘需求 

  （一）招聘人数及岗位 

语文教师一名  

    （二）招聘对象 

根据我区学校招聘计划和招聘岗位要求，本次本原小学招

聘的语文教师是择优招聘有教学工作经验的小学在职老师（不

招聘新毕业生和已办理暂缓就业的 2015 年、2016 年毕业生），

区内公办在编教师不得报考。 

（三）资格条件 

1、符合《2017 年顺德区公办中小学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教师

公告》的招聘基本条件。 

2、35 岁以下（1982 年 1 月 1 日后出生）。 

3、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本科以上学历、学士以上学位，所

学专业与招聘岗位专业要求相符，有语文教师资格证的小学在

职教师。 

4、参加工作时间在 8年以上的要求具有教师系列中级以上

职称。 

5、工作满五年的，近五年曾获得县（区）级以上人民政府、

教育行政部门、教研室、电教站颁发的课堂教学比赛一等奖以

上表彰奖励的；工作不满五年的，曾获得镇（街道）级以上教

育行政部门颁发的课堂教学比赛一等奖以上表彰奖励，或区级

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的课堂教学比赛二等奖以上表彰奖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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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三、招聘程序及要求 

（一）报名和资格审查 

1．报名时间：2016 年 12 月 14 日前，逾期不再受理。采取

网络报名形式，同时向招聘学校提交纸质应聘材料。（纸质应

聘材料以学校收件时间为准） 

2．报名方式： 

采取网络报名形式。 

应聘人员进入顺德区教育局公布的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教师

的网址，点击“顺德区中小学公开招聘专栏”，选择“公开招

聘报名”网上选择我校和岗位报名（上传电子版照片为近期免

冠正面证件照）。 

网上报名成功后，于报名截止日期前将个人纸质应聘材料

直接送至学校或将应聘材料邮寄到学校，于 2016 年 12 月 14 日

前寄达（以学校收件时间为准），逾期不再受理。 

学校地址：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新基三路20号（本

原小学） 

邮    编：528300。 

联系老师电话：0757-29909520（吴老师） 

              0757-29909521（何老师）  

   应聘者需向学校提交以下纸质材料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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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个人简介，除了对自己的履历进行介绍外，要注明特

长、学业成绩；通讯地址、联系电话（确保能接收到短信和电

话）、近期全身彩色生活照一张。 

（2）学历证明、学位证、身份证、各类资格证、获奖证书、

户口本等复印件。 

3、资格审查 

2016 年 12 月 21 日前，学校负责对应聘人员网上报名的信

息及递交应聘纸质材料进行资格审查。 

（二）面试 

1.面试名单公布： 

2016 年 12 月 22 日，通过电话或短信通知的方式，告知符

合招聘条件的应聘人员进入面试环节。 

2.面试程序： 

面试分初试和复试。为确保公平、公正，符合招聘岗位条

件的应聘人员，全部进入初试环节，初试合格者进入复试环节，

初试只作为一个筛选的环节，初试成绩不计入面试成绩。 

（１）初试： 

时间：2016 年 12 月 23 日下午 2:00。 

地点：本原小学阶梯室。 

学校于 2016 年 12 月 26 日下午公布初试成绩结果， 电话

或短信通知初试合格者进入到复试阶段。（没通过初试的不另

行通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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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２）复试 

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 

面试地点在本原小学。 

3.面试形式采用说课( 试教）、答辩、教师基本素质考察

等形式，考核应聘对象的专业知识、基本功和综合能力等。 

4.面试评分：面试总分（即复试成绩）为 100 分，合格分

为 70 分。 

5.面试成绩（即复试成绩）公布：面试成绩于当日面试结

束后即向应聘人员公布。请参加复试的应聘者在候分室等候成

绩，签名确认成绩后再离开。 

6.推荐参加笔试人选：招聘面试考核小组在面试成绩合格

（≥70 分）的应聘对象中，根据个人面试成绩从高到低排序，

按照笔试人选数与招聘职位数（2n+1）:1 的比例向顺德区教育

局推荐参加笔试人选。推荐笔试的应聘人员需在顺德教师招聘

网站确认笔试报名。 

    （三）笔试、体检、考察、公示等环节由顺德区教育局统

一安排。 

（四）录用。 

对符合条件的人员，由顺德区教育局通知后，按常规办理

人事调动手续，学校实行聘用，签订聘用合同。新聘用人员实

行试用期制度，试用期为三个月（最多不超过六个月）。试用

期满考核合格的，正式聘用；不合格的，解除聘用关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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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其他说明情况 

   （一）本公告如与《2017 年顺德区公办中小学面向社会公开

招聘教师公告》有冲突，则以后者为准。 

   （二）凡在高等院校学习期间受过院校处分的学生不予以招

聘。 

   （三）应聘人员在招聘过程中经查实存在弄虚作假、舞弊行

为的，按事业单位招聘有关规定处理。 

   （四）本公告解释权归顺德区大良街道本原小学教师招聘考

核小组所有。 

咨询电话：0757-29909520（吴老师） 

          0757-29909521（何老师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顺德区大良街道本原小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1 月 28 日 


